
附件：

贵州省城乡规划编制单位乙级资质认定
告知承诺书

一、许可事项基本信息

（一）审批行政机关

名 称：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

咨询电话： 0851- 86829310

（二）申请人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通讯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二、行政机关告知

（一）许可事项名称：贵州省城乡规划编制单位乙级资

质认定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

质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证照分离”

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

认定“放管服”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2〕450号）。

（三）准予许可的条件

根据《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贵州省乙级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标准为：

1.有法人资格；

2.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20人。其中具有城乡规划、土地

规划管理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分别不少于 1人；具有道

路交通、给水排水、建筑、电力电信、燃气热力、地理、风

景园林、生态环境、经济、地理信息、海洋、测绘、林草、

地质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总人数不少于 2人。具有城乡

规划、土地规划管理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分别不少于 1

人，共不少于 5人；具有其他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不少于 10

人，其中具有道路交通、给水排水、建筑、电力电信、燃气

热力、地理、风景园林、生态环境、经济、地理信息、海洋、

测绘、林草、地质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总人数不少于 5

人；

3.注册城乡规划师不少于 3人；

4.有 200平方米以上的固定工作场所，以及完善的技术、

质量、安全、保密、档案、财务管理制度，根据实际提交相

关业绩情况。



5.城乡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单位可以聘用 70周岁

以下的退休高级职称技术人员或者注册城乡规划师不超过 1

人。

6.隶属于高等院校的规划编制单位，专职技术人员不得

低于技术人员总数的 70%；其他规划编制单位的专业技术人

员应当全部为本单位专职人员。

（四）应当提交的材料

1.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申请表（通过全国国土空间规

划行业管理信息系统填报后下载打印并盖章）；

2.规划编制单位乙级资质认定告知承诺书；

3.营业执照（正、副本）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隶属

于高等学校的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应提供高校人事部门出具

的隶属关系证明）；

4.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任职文件；

5.主要技术负责人的身份证明、任职文件、学历证书、

职称证书等；

6.《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申请表》中所列专业技术人

员的身份证明、执业资格证明、学历证书、职称证书、劳动

合同、申请前连续三个月在本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记录（唯一

社保）、退休证等；

7.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正、副本（延续申请提交）。



8.实地核查时提供固定工作场所租赁合同或产权证原件，

以及完善的技术、质量、安全、保密、档案、财务管理制度

材料。

（五）承诺适用对象。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

承诺制办理，申请人不愿承诺或不符合承诺要求的，按照《办

法》要求提交所有申报材料。

（六）承诺的方式。本行政许可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

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申请人法定代

表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承诺书原件。

（七）承诺的效力。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

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行政机关不

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八）不实承诺的责任。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记入相

应诚信系统。对执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相关

事项的，依法作出如下处理：发现申请人承诺不实的，行政

机关要依法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决定或者予

以行政处罚，并纳入信用记录；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被撤销许可决定的，行政许可范围内的经营活动应当

立即停止，对外出具的相关规划编制成果不具有指导或证明

作用，申请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并承

担因此引发的法律责任，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城乡规划编制



单位资质认定。曾作出虚假承诺的，在信用修复前不得使用

告知承诺制。

（九）行政机关核查权力。省自然资源厅做出许可决定

3个月内，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对注册在本行政

区域内的申请单位进行全覆盖检查，凡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

与信用承诺内容不符的，由省自然资源厅责令限期改正，整

改到位前作为风险提示信息向社会公开；逾期拒不整改或整

改后仍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十）其他内容

1.申请人填写的法定代表人联系电话、通信地址应真实

准确，因虚假或不正确无法联系、无法接收相关文书造成的

不利后果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2.申请人接受监督检查时，应按核查要求如实提供材

料，积极配合检查。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就申请事项作出如下承诺：

（一）已经知晓事项告知书的全部内容（承诺书模板内

容未作修改）；

（二）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所提供的申请材

料真实、合法、有效；

（三）已符合资质认定部门告知的条件和技术能力要求；

（四）批后核查时提交资质认定部门告知的相关材料；



（五）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

（六）愿意在经营活动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技术规范，自愿配合对承诺内容的调查、核查、核验，并接

受行政机关监督管理；

（七）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达，自愿签订本

承诺书。

申请人： 经办人：

（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行政审批专用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